花蓮縣○○○老人會(團體名稱)  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
 電話：
 傳真：
受文者：
發文日期：
發文字號：
速別：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   主旨：檢陳本會「000年度○○○○○○活動」核銷資料案，業於000年00月00日辦理完畢，惠請鈞府撥款經費○萬元整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1、 依據鈞府(核定函)辦理。
2、 (活動總執行經費、申請補助經費)
3、 檢陳活動補助經費領據及經費收支明細表等資料各1份。


正本：花蓮縣政府
副本：

署名蓋章戳



收       據
茲收到花蓮縣政府補助本會辦理「                 活動」經費新台幣     萬元整。
團體名稱：(另請加蓋圖記)
統一編號：
團體地址：
電    話：
負 責 人：         
會    計：        
出    納：
存款簿戶名：               行庫名稱及帳號：
行庫地址：
此    致       花蓮縣政府
黏 貼 金 融 存 簿 封 頁 影 本~


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團體名稱：
計劃名稱：
經費收支明細表
	憑證號碼
	項 目
	憑證金額
	花蓮縣政府補助款
	其他公家單位補助款（請註明補助單位）
	自籌款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
	百分比
	100﹪
	﹪
	﹪
	﹪


團體負責人      會計      出納       製表
註：
一、如有二以上公家單位補助者，請自行增欄填列。
二、本表務必加蓋團體圖記

花蓮縣	     (填寫貴單位名稱)       	 成果報告表

	計畫名稱
	
	辦理地點
	

	核定補助
日期文號
	
	辦理期間
	

	參加對象
	
	
	

	活動內容
	
	參與人數
	共計:

	
	
	
	男性:     女性:

	核定補助金額
	
	實際總支出金額
	

	附件
	印刷品  課程表或流程表  其他

	活動目的：



成果簡述：




	檢討與建議：




	其他：





經辦人：									負責人：
        
        聯絡電話：								傳真：
         (經辦人與負責人請簽名加蓋章)
成 果 照 片
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活動地點：
活動時間：  年  月  日(星期  )  午  時~  午  時
	


相片說明：
	


相片說明：

